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辽宁春

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光药装”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对春

光药装本次对外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满足日常流动资金需要，春光药装全资子公司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典冠科技”）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锦州

分行”）申请授信 1.6亿元，期限不超过 8年。 

为确保典冠科技申请授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春光药装为该笔授信业务向建设银

行锦州分行提供担保。担保的具体条款和期限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本事项已经春光药装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被担任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黄海大街 46-5号 3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2年 3月 31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人代表 毕春光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

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通用设

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在典冠科技从建设银行锦州分行本次取得的授信额度内，春光药装向建设银行锦

州分行提供担保，具体条款由春光药装、典冠科技及建设银行锦州分行协商确定，并

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3、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春光药装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6亿元，占春光药装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6.75%，春光药装未发生担保逾期情形。 

三、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1、董事会意见 

春光药装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

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

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利于子公司项目建设，被担保

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发表同意意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春光药装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

过该事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会对春光药装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